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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为确实做好2021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工作，根据《河北省财政厅关于做好2021年度省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的通知》（冀财监〔2022〕2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单位对2021年度部门预算安排及资金分配拨付，部门日常财务管理、专项监督检查及审计部门审查意见等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工作，并按绩效考核要求及时布置项目部门对自己的项目进行自评，组织人员对各个项目逐一进行具体情况核实，确保自评结果的真实、有效。
二、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2021年度我单位支出严格按照年初预算执行，其中：工会经费30万元，上解市总工会经费11.25万元，职工文体活动（太极拳比赛、象棋比赛、羽毛球赛等）2.7万元；红歌演唱、红色诗文阅读、党史知识竞赛等1.5万元；劳动技能培训2.35万元；五一劳模及工匠宣传4.4万元；职工送清凉7.8万元。
省财政困难帮扶救助专项资金2.5645万元统筹用于我县困难职工生活救助、医疗救助及子女助学。
通过本次评价，我单位完成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，评价结果全部为优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2021年，根据本单位年初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，加强预算收支的管理，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，严格内部管理流程，单位整体支出管理得到了提升。202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如下：
（一）预算执行方面，支出总额控制在预算总额以内，并足额完成，未进行预算相关事项的调整，全部项目评价指标优良率——优。
（二）目标质量完成情况：一是举行多次职工活动，丰富职工业余生活，提高职工精神文明，促进工会工作完善程度。二是按规定对我县困难职工进行帮扶救助，使其困难得到缓解，生活得到进一步保障。
    年初设定的绩效目标清晰准确，绩效指标全面完整、科学合理，绩效标准恰当适宜、易于评价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
（一）存在的问题:
1.预算编制有待更严格执行。预算编制与实际支出项目有的仍存在细微差异。
2. 对绩效评价工作的认识不够。
   （二）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   1、按照预算规定的项目和用途严格财务审核，经费支出严格按预算规定项目的财务支出内容进行财务核算，在预算金额内严格控制费用的支出。
   2、预算财务分析常态化，定期做好预算支出财务分析，做好单位整体支出预算评价工作。
   3.我单位逐步树立了绩效理念,对预算绩效评价工作的态度由“被动接受”变为“主动实施”但了解还不够深入,认为绩效评价只是财务部门的事情,相关项目职责部门配合不够,往往只能提供有限的财经资料或简单的工作计划、工作总结,绩效评价工作资料非常有限,内容粗浅。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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